
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

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99 學年第 2 次會議紀錄 
壹、時間：中華民國 100年 1月 26日(星期 三 )上午 11 時 0分整 

貳、地點：本校校長室 

參、主席：朱主任委員宗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鄒宜君 

肆、出席人員：陳委員兼執行秘書約宏、郭委員美娟、容委員淑華、王委員世

信(請假)、劉委員錫權、黃委員建業、魏委員德樂、田委員筱

雲、林委員宏源、陳委員娟惠 

伍、列席人員：展演藝術中心孫助教斌立、美術學系王助教培旭、陳助教曉威、

劇場設計學系舒助教應雄、人事室蘇主任義泰（請假）、會計室

楊主任美圓 

陸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柒、報告事項： 

案由一：99學年第 1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紀錄如附件 1，

提請 確認。 

決 定：洽悉。 

案由二：99學年第 1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案執行情形如附

件 2，報請 公鑒。 

決 定：洽悉。 

案由三：99學年度第 1學期本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業務推動情

形，報請 公鑒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環境保護業務: 

(一)有害廢棄物之管理 

1.本校實習工場廢棄物處理方式如下： 

(1)辦理廢棄物清運由合格廢棄物清運商清運。 

(2)布料洗染作業後之染劑及廢水，現以蒸散法蒸散後，殘留

物以廢棄物清理方式清運。 

2.本校衛生保健組廢棄物處理方式如下： 

生物性醫療廢棄物清運自 99年 11月開始執行清運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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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資源回收管理 

每月均依規定填報臺北市環境保護局資源回收網站本校資源回

收情形： 

1.自 96年起之回收數量逐年下降，詳細情形如附件 3。 

2.檢討後提出具體改善方法如下： 

(1)不定期抽查資源回收及分類情形。 

(2)請資源回收商至本校收取回收資源。 

(3)源頭改進：於垃圾收集區標示清楚，方便丟垃圾時進行分

類。 

(4)為提高本校清潔廠商之配合度，於本(100)年清潔廠商合

約中敘明，資源回收達一定數量以上，變賣所得可作為廠

商回收成本之支出。 

(三)飲用水水質監測 

每 3個月進行 1次水質監測，本季已於 99年 12月 2日抽檢完

畢，水質監測結果均符合標準。 

(四)餐廳食品安全與餐飲衛生管理 

各餐廳每日均依自檢表各項內容(包括餐食安全、人員管理及環

境清潔)對內部自我管理。本校衛保組、事務組本季抽檢共 17

次。 

(五)校園綠色採購指定環保產品 

99年度綠色採購年度目標值為 88%，本校目前採購一類指定環

保產品比例 96.6%，已超越環保署規定之目標值。 

二、職業安全衛生業務: 

(一)實習場所安全衛生檢查:本校實習場所管理人員均按時作安全

衛生檢查。 

(二)職業災害之調查分析及統計:每月均依規定上網填報，本校截至

本(99)年 12月底止職業災害案件為 0。 

三、職業場所教育訓練 

(一)職業安全衛生主管人員教育訓練：99年度有受訓種類及人員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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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: 

1.甲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教育訓練完訓 2人：總務長陳約

宏、環安衛二等專員鄒宜君。 

2.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訓練 1人：環安衛二等專員鄒宜君。 

3.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：助教王培旭、助教陳

曉威。 

4.小型鍋爐操作人員：教授許建國、助教王培旭。 

5.吊升荷重未滿三公噸之起重機：助教陳曉威。 

(二)實習場所作業人員及學生教育訓練 

1.美術學系每學期針對新生及初使用相關機具者，開設「工具

室機具實習與維安」之教育訓練課程。 

2.展演中心針對新生及新進職員，開設「急救訓練及衛生安全

講習」，每學期 3小時。 

四、為本校實習(特殊)教室、實習工場勞工安全工作守則之制訂，總

務處已於 99年 12月 31日(五)召開討論會議，會中除就工作守則

進行逐項討論外，另有本校實習（特殊）教室、實習工場之安全

衛生自動檢查辦法、職業災害防止計畫等案，進行討論，會議紀

錄如附件 4。 

決 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有關田委員所提飲用水水質監測業務相關事宜，請嗣後將水塔檢

測列為本委員會工作報告事項。又餐廳食品安全與餐飲衛生管

理，請依權責分工確實辦理。 

三、有關會計室楊主任所提本案說明一(二)所提之獎勵金，請依業務

單位之說明，修正為「廠商回收成本之支出」。 

四、有關魏委員所詢報告中「職業災害為零」其數據之計算基礎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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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事，係據「勞工安全衛生法」規定以勞工為對象，惟依學校屬

性，除應注意教職員之工作安全外，仍應特別注意學生在機具操

作上之安全維護與管理。 

五、有關劉委員所提實習場所廢棄物之處理事宜，鑑於目前所產生之

廢棄物量尚未達法定最低標準量，暫仍維持由各實習場所管理人

員就其所產生之廢棄物特性逕行處理。 

六、有關黃委員及田委員所提資源回收處理應再加強落實資源分類回

收，並研究增設或改善垃圾置放器具一事，事務組已著手二次分

類回收，效果已初步顯現，值得肯定，惟請繼續確實做好資源回

收分類，並衡量實際空間運用及美觀需求，改善垃圾置放器具。 

七、有關魏委員所提，100年度校園評鑑之實習場所對象範圍乙事，本

校實習場所包括各系所之實習(特殊)教室、實習工場及展演藝術

中心，請各實習場所管理人員務必依本校相關勞安衛工作守則及

自主管理手冊之規定辦理，包括機具使用、現場安全衛生，以確

保進出人員之安全。 

案由四：有關教育部「100年度大學院校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暨績效評鑑」

案辦理情形，報請 公鑒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已於 99年 11月 19日(五)由總務長召開第 1次工作小組會議。 

二、會中決議事項如下： 

(一)有關本案應填寫自評資料，召開第 1次會議後於 99年 11月 30

日再次依會中討論結果進行資料修正後回傳承辦人員。 

(二)有關委員訪視點由各單位提出建議後，提第 2次工作小組會議

討論。 

(三)預計於 100年 2月底前召開第 2次工作小組會議，再對自評資

料進行討論與修正。 

決 定：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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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本校實習（特殊）教室、實習工場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如附件 5，

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本校屬於「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」第 2條第 1

項第 2款所稱之「第二類事業:具中度風險者」，即附表一之二、

第二類事業之二(十七)「政府機關(構)、職業訓練事業、顧問服

務業、學術研究及服務業、教育訓練服務業之大專院校、高級中

學、高級職業學校等之實驗室、試驗室、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(含

試驗船、訓練船)。」因此，應依據「勞工安全衛生法」第 25

條規定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。 

二、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：「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

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，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，

公告實施。」 

三、 本工作守則內容依施行細則第 27條之規定，需包含: 

(一)事業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之權責 

(二)設備之維護及檢查 

(三)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 

(四)教育及訓練 

(五)急救及搶救 

(六)防護設備之準備、維持及使用 

(七)事故通報及報告 

(八)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

四、 本工作守則經於 99年 12月 31日(五)由本委員會陳執行秘書邀

展演藝術中心及美術系助教開會討論及修正完成。 

擬 辦： 

一、 有關說明二所稱「會同勞工代表」乙節，鑑於本校勞工人數僅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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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30名，主要為展演中心及相關系所同仁(包括教授、助教及研

究助理等)，基於行政效能考量並參酌相關大學院校作法，擬請

適用場所及使用系所委員(容委員、劉委員、黃委員、魏委員及

王委員)為代表，以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工作守則。 

二、 本工作守則提請本委員會審議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依規定報請

檢查機構備查，公告實施。 

決 議：本工作守則請依規定辦理備查後，公告實施。 

案由二：本校實習（特殊）教室、實習工場安全衛生自主管理手冊如附件 6，

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「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」第 1-1條規定:

「雇主應依其事業之規模、性質，設置安全衛生組織、人員及參

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，建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，

透過規劃、實施、檢查及改進等管理功能，實現安全衛生管理目

標，提升安全衛生管理水準」。 

二、前述規定，業由教育部完成自主管理手冊範本，供各大專院校參

用。爰自教育部網站下載「實驗室實習場所安全衛生自主管理手

冊範本」，並依據本校實際需要修正為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實習(特

殊)教室、實習工場安全衛生自主管理手冊」。 

三、本手冊內容包括本校之安全衛生政策宣告、管理程序、安全衛生

組織管理程序、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管理程序及相關作業標準書。 

四、相關文字內容並經以電子檔案送請展演藝術中心及美術學系助教

協助完成核閱。 

擬 辦：本手冊謹請本委員會審議後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決 議：同意簽核後實施。 

玖、散會(上午 11時 50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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